
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

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2024年普通高中
阶段招生工作方案

落实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

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 (教基二〔2016〕4号 )《山东省教

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(鲁教基字〔2017〕9号)精神，按照《淄

博市中考招生制度优化调整方案》 (淄教字〔2022〕82

号 )《关于印发〈淄博市2024年中考招生工作意见〉的

通知》 (淄教字〔2024〕9号 )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招生范围

我校面向全张店区招生（含高新区、经开区），招收具

有本区县户籍的学生(含区县认定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

子女)。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功能区优化调整意见，同时考虑不同

区域教学教研差异，2024年下列区域户籍居民子女参加中考

安排如下：2020年优化调整后从淄川区、临淄区、周村区、

桓台县等区县新划入高新区(含先创区)、经开区户籍居民子

女参加今年中考的初四考生，可在原区县和张店地区中选择

一个区县报名参加中考及录取；文昌湖区商家镇户籍居民子

女参加今年中考的初四考生，可在淄川区和周村区中选择一

个区县参加中考报名及录取；淄博大学城片区户籍居民子女



参加今年中考的初四考生，可在原区县和张店地区中选择一

个区县参加中考报名及录取。

二、招生计划

2025年我校普通高中阶段招生总计划1050人。

三、志愿填报

1.志愿填报时间

7月2日，艺体特长生进行网上志愿填报。7月5日-6日，

普通考生进行网上志愿填报。7月14日，未被录取考生进行

征集志愿填报。

2.志愿填报方式

志愿填报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。由考生本人登录淄博市

中考招生管理平台（https://zkzs.zbedu.net），根据本人意愿，

按照报考条件和志愿填报告知书要求填报志愿。志愿填报结

束后，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。

3.志愿设置

特长生设置1个志愿，根据本人专业测试成绩、学业水

平考试成绩及志愿填报告知书提示选择一所招生学校填报

志愿。

普通考生两次志愿填报均设置两类：

第一类为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

育类志愿设置1个；第二类为高中阶段类，其中，普通高中

类学校志愿设置1个指标生志愿和5个非指标生志愿（为平行

志愿）；初中后职业教育类（不含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

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）学校设置2个平行志愿，每所志愿

学校选报2个专业。

https://zkzs.zbedu.net


4.志愿录取顺序

第一批次进行自主招生录取和特长生志愿的录取。被招

生学校录取的特长考生，将不再参加后续其他志愿填报和录

取。

第二批次进行普通考生志愿录取。录取时按照“3+4”

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志愿录取、普通高

中志愿录取、初中后职业教育类（不含“3+4”对口贯通培

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）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录取。

考生一经录取即不再参与后面其他志愿学校的录取。首

次志愿填报被录取的考生一律不再参与征集志愿填报。第三

批次进行征集志愿的录取，录取顺序同第二批次。

5.志愿填报风险提示：

志愿填报是考生的权利，履行志愿录取结果也是考生及

家长的义务和责任。在填报志愿过程中，请务必注意以下事

项：

1.志愿填报切忌盲目攀高。考生一定要理性选择志愿学

校，普通高中指标生志愿不要盲目攀高，非指标生5个平行

志愿要拉开档次且有兜底学校，避免因盲目攀高而事与愿违

，甚至出现高分落榜现象。由于个人志愿填报盲目攀高出现

的高分落榜，责任由考生和家长自行承担。普通考生出现未

被任何学校录取落榜的情况，只能再参加征集志愿填报录取

。

2.志愿学校切记慎重选择。中考志愿录取是按照特长生

志愿、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志愿

、普通高中指标生志愿、普通高中非指标生志愿、初中后职



业教育类志愿（不含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

师范教育类）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录取的，考生一经被录取

即不再参与后面其他志愿学校的录取。例如，普通考生志愿

填报，无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

意向的考生，请不要填报该志愿，否则，被该志愿录取后将

不再参与普通高中志愿的录取。普通高中非指标生3个平行

志愿中，无意向的学校请不要填报，否则，被录取后将不再

参与初中后职业教育类志愿录取（不含“3+4”对口贯通培

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）。初中后职业教育类志愿录

取（不含“3+4”对口贯通培养高职本科和高等师范教育类

）2个平行志愿中，无意向的学校请不要填报，否则，被录

取后将不再参与征集志愿录取。总之，没有意向的学校就不

要出现在志愿表中，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表一经被录取，考

生就要遵从录取结果。

3.任何承诺分数线均不可信。中考招生录取各学校的非

指标生录取分数线只有录取结束之后才会产生，即该校非指

标生录取分数最低的考生分数即为该校的非指标生录取分

数线，所以任何在志愿填报前承诺的录取分数都是不准确的

，也是无效的。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任何招生学校或个人的

录取分数线承诺，因考生和家长轻信录取分数承诺而造成的

志愿填报失误，后果由考生及家长本人负责。擅自承诺分数

线或承诺一定能被录取是严重违反招生纪律的行为，欢迎广

大考生和家长坚决抵制并积极举报这种行为。

4.普高职教选择要理性。从2022年起，山东省开始实施

“职教高考”制度，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（自2019级起）不



能再报考职教高考统一考试，职教高考统一考试报考人员为

中职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。请考生及家长充分了解新高考

改革政策，充分考虑自身学习能力能否达到普通高中学习能

力要求和未来升学发展，结合学生发展实际情况，做好普通

高中志愿与初中后职业教育类志愿的选择。

5.志愿填报操作要细致。志愿填报必须由考生本人进行

操作，不得由他人代替。因考生本人泄露密码或由他人代为

操作而造成的后果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每次志愿填报均截止

到最后一天17:00，请各位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

报，过期不再受理。志愿填报截止前，志愿信息允许修改，

服务器端只保存最后一次修改的志愿信息，请慎重考虑后再

填报志愿，尽量不要修改。考生志愿选择完成后，一定要点

击最下方的“提交志愿信息”按钮进行保存。再通过左侧导

航栏中的“我的志愿表”，查看存储在服务器上的志愿信息,

再次核对所报志愿。

四、录取规则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实行电脑录取，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

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录取依据，实行自主招生录取、

艺体特长生录取、综合录取等多元录取形式。

录取的基本条件是：综合素质评价和考查科目均为合格

及以上等级。

1.艺体特长生录取

报考条件：满足基本录取条件，在体育、艺术等方面有

特长的考生，均可参加艺体特长生报名考试。



录取办法：学校制定特长生招生录取方案，经区县教育

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并报市教育局备案后公布实施。

体育、艺术特长生均采取先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

校专业考试(或面试),成绩公布后再填报志愿的办法进行。首

先，6月21日-23日，由学校组织特长生专业测试(或面试),公

示成绩并按照一定比例发放专业资格证书。考生可根据情况

选择几所学校参加专业测试。其次，7月1日，在初中学业水

平考试成绩公布后，由考生本人登录淄博市中考招生管理平

台 (https://zkzs.zbedu.net/)特长生志愿填报模块，按照报考条

件和专业成绩选择一所招生学校填报志愿。最后，学校根据

招生方案要求，依据专业测试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择优

确定预录取名单提交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，并于7月3日前

将录取结果提交招生管理平台，由市教育局复核确认、公布

录取结果。

在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已被我校艺体特长生招生录取的

考生，不再参加其他志愿填报和录取。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

经市教育局批准后可统筹使用，但原则上不得超过总计划数

的10%。

2.综合录取

录取时间：7月7日-12日集中进行。

录取原则：普通高中以综合素质评价及考查科目合格作

为录取基本条件，以会考科目等级作为限制条件，以考试科

目原始成绩进行择优录取。录取时，在满足基本条件的考生

中，首先从会考科目等级至少2B3C1D的考生中，按考试科

目原始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。学校有空余计划时，再



从会考科目等级2B3C1D以下的考生中，按照考试科目原始

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，直至录满计划。各初中学校分

配指标录取分数线差距控制在55分之内。未完成的指标生计

划转为非指标生计划使用。

若出现考试科目成绩相同名次并列的考生，超出招生计

划时，超出的考生则先参照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三科成绩之和，

成绩高者优先录取；若成绩相同，再比较会考科目等级，高

等级多者优先录取，即：先录取A等级多者，A等级数相同，

再比较B等级，优先录取B等级多者，依次类推；若会考科

目等级仍相同，则一并录取。

录取程序：普通高中按照先录取指标生计划、再录取非

指标生计划的顺序进行。

指标生计划以初中学校为单位进行录取，由计算机按照

普通高中录取原则对每个初中学校符合条件的考生按成绩

从高到低排序，按照考生指标生志愿择优录取完成指标生计

划。

非指标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办法，按照“分数优先、

遵循志愿”的原则，以区县为单位进行录取，由计算机按照

普通高中录取原则对本区县内指标生录取结束后所有符合

条件的剩余考生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然后，依次检索每个

考生所填报的5个非指标生志愿，只要被检索的5所学校中一

经出现符合条件的学校，即被该学校录取。

7月14日-17日，征集志愿录取，程序同上。已经被录取

的考生一律不再参与征集志愿填报。

五、咨询电话



0533-3066273

六、救济途径

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119号，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，

邮编：255000

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

2024年3月20日


